
调解”常考知识点

“调解”是高中政治选择性必修 2《法律与生活》中纠纷解决方式的高频考点。

它指在第三方主持下，通过说服、疏导、协商等方式，促使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

解决纠纷。人民调解法明确，人民调解是在平等协商基础上促使当事人自愿达成

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

一、调解的核心原则

第一，自愿原则。

调解必须建立在当事人自愿基础上，不能强迫一方接受调解，也不能强迫达成协

议。

第二，合法原则。

调解内容不能违反法律法规，不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也应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

及时判决。

第三，平等协商。

调解不是一方压服另一方，而是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协商解决。

二、常见调解类型

1. 人民调解

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主要解决民间纠纷，如邻里纠纷、家庭纠纷、轻微侵权

纠纷等。它具有群众性、民间性、便捷性特点。

2. 行政调解

由行政机关主持，常见于治安、交通事故、消费者权益、劳动争议等领域。行政

机关可以依法组织双方协商，但不能把调解变成强制命令。

3. 仲裁调解

在仲裁过程中，仲裁庭可以先行调解；调解成功后，可以制作调解书，具有相应

法律效力。

4. 诉讼调解

由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主持进行。调解达成协议后，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三、调解协议有没有法律效力



调解协议不是“随便说说”。人民调解法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

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必要时，当事人可以申请

司法确认。

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协议后，双方当事人可在规定期限内共同向人民

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确认有效后，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申请强

制执行。

但并不是所有调解协议都能被确认有效。若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案外人合法权益，或者损害公序良俗，人民法院

不予确认。

四、调解与诉讼、仲裁的区别

调解强调协商和自愿，方式灵活，成本较低，有利于修复关系。诉讼由法院依法

审判，裁判结果具有强制力，更适合权利义务争议较大、无法协商解决的纠纷。

仲裁通常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前提一般是双方

存在有效仲裁协议。

简单说：

调解重协商，诉讼重裁判，仲裁重约定。

五、选择题易错点

一是认为调解没有法律效力。错误。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经司法确认后还

可申请强制执行。

二是认为调解可以强迫进行。错误。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原则。

三是认为所有纠纷都必须先调解。错误。调解是重要纠纷解决方式，但并非所有

案件的必经程序。

四是认为调解可以突破法律。错误。调解必须合法，不能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

合法权益。

五是把人民调解委员会当成国家机关。错误。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群众

性组织，不是审判机关、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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